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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 有關於清水湖區進行環境管理及基建建設之合作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株洲投資（一間由株洲清水塘循環經濟工業

區委員會成立的國有企業）與湖南投資（本集團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本集團擁有 50%
股權的權益）訂立該協議。根據該協議，湖南投資已同意開展環保疏浚項目。該環保疏浚

項目的總價值估計約為人民幣3,000,000,000元。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刊發之公告（「二零一二年公告」），內容乃有關就

於中國湖南省註冊成立湖南投資（定義見下文）訂立框架協議。

中國疏浚環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

年三月十八日，湖南湘江環保產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投資」）於其日常業務過程中與

株洲循環經濟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株洲投資」）（前稱為環經濟投資發展有限責任公司）
（一間由株洲清水塘循環經濟工業區委員會成立的國有企業）訂立一項環保疏浚合作協議

（「該協議」）。

– 1 –



誠如二零一二年公告所述，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及株洲投資最初將分別為湖南

投資的註冊資本注資人民幣 40,000,000元及人民幣 10,000,000元（分別佔湖南投資之初始註冊

股本的 80%及 20%），而本集團隨後可於機會出現時將湖南投資註冊資本的 60%轉讓予潛在

的戰略性投資者。經株洲投資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底進一步商談後，雙方同意，株洲投

資及另一名獨立第三方（「A公司」）將分別負責湖南投資註冊資本的 20%及 30%，而本集團

將負責湖南投資註冊資本的 50%。因此，湖南投資乃於中國成立，本集團擁有其 50%股權

的權益，而株洲投資及A公司則分別擁有其20%及30%股權的權益。由於本集團被當作控制

湖南投資之董事會，故湖南投資被視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此外，本集團已決定委任江苏

翔宇水务有限公司（本集團全資擁有的中國附屬公司）（而非翔宇疏浚有限公司（本集團全資

擁有的香港附屬公司））為湖南投資之股東，以確保湖南投資之股東為擁有在中國獲得項目

之競爭優勢之中國實體。

根據該協議，湖南投資已同意於中國清水湖區提供環境管理及有關的配套工程服務（「環保

疏浚項目」）。該環保疏浚項目的總價值估計約為人民幣3,000,000,000元。湖南投資與株洲投

資將訂立一份額外的項目建設合約，當中將包括（其中包括）付款條款及項目規模。根據該

協議，湖南投資亦將委任本集團實際實施環保疏浚項目，並將要求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

月之前完成籌備工作以啟動環保疏浚項目。株洲投資亦將確保湖南投資將就成為環保疏浚

項目之合約商取得必要的批准。

就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株洲投資及A公司均為湖南投資之主要

股東，並被視為本集團之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由於主要條款（包括付款條款）在該協議中並未確定，並將載列於項目建設合約，
本集團將確保於訂立項目建設合約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有關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

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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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相信，該協議將令本集團可參與清水湖區的環保疏浚項目，這將擴大本集團的環保

疏浚業務。

承董事會命

中國疏浚環保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劉開進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劉開進先生；執行董事周淑華女士；非執行

董事兼聯席主席劉龍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還學東先生、陳銘燊先生及徐恒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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